
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
“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区委区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本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朝阳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人力社保局等有关部门组成评估组，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评估，并聘请专业技术机构配合评估组对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做法
评估组依据相关规定，召开了会议研讨评估工作，并依据《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的责任追究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要求，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座谈询问、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该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涉事单位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评估。参与评估的第三方专业技术单位根据评估情况编制了《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估报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首先，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组织2024年15起生产安全事故相关单位召开工作部署会，明确事后评估工作内容及要求，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切实配合做好评估工作，认真评估企业安全现状，严格制定并落实整改计划，保证本次评估的权威性、公正性、客观性。
随后，评估组对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简称“星河公司”）、赤峰绿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润公司”）等两家事故单位进行访谈，并组织人员赴事故现场勘查。经核实，事故地点——朝阳区东苇路东侧林地目前无移植工作，园林日常养护中。
最后，评估组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资料初步分析，并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补充提交落实责任追究及整改防范措施的相关证明材料；收到补交资料后，评估组再次对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的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分析。专业技术机构在前期调研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专项评估报告》。
评估组结合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起草了《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2、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对责任单位依法进行责任追究，具体落实处理情况如下：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王某明，起重机司机，负责流动式起重机操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取保候审中。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张某强，绿润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违章起重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张某强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张某强处以人民币壹万捌仟捌佰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4〕007-A5号，并已结案。
2.张某兵，星河公司经理，负责树木移植项目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审核现场作业人员资格，未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违反起重作业操作规程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张某兵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张某兵处以人民币贰万玖仟零肆拾贰元伍角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告〔2024〕007-A3号。
3.陈某梅，星河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违章起重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陈某梅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陈某梅处以人民币壹拾叁万零陆佰肆拾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4〕007-A2号。
4.绿润公司。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力，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失管失查，未按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未聘请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进行作业、未派遣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违章起重作业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绿润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绿润公司处以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4〕007-A4号，正在法院诉讼中。
5.星河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未审查现场施工人员资质，并将起重作业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失管失查，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违章起重作业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星河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星河公司处以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4〕007-A1号。
3、 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
1.建立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星河公司、绿润公司要坚持“风险优先、系统防控、全员参与、持续改进、信息化支撑”五项原则，落实好“主要负责人亲自上手、准确掌握基本知识、风险辨识评估全面、制定风险管控措施针对性要强、促进各种管理体系有机融合、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要简明实用”六项基本要求、把握好“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改进提升”五个关键环节，根据行业特点、施工内容和季节性特点等全面识别安全风险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在遇到极端天气情况下，及时采取停工措施。
2.强化层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北马房合作社、星河公司要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外包外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细化外包外租准入条件、管理职责和检查重点，对承包、承租单位的人员和作业行为进行评估考核，做到安全责任不随外包外租而外担，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3.加强施工组织设计。星河公司、绿润公司要在项目开工前，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化承包区域内的高风险作业管控，根据施工项目具体情况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对施工现场的周边地质条件等作出风险预判，划定风险项、风险点；在施工前要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交底、技术交底，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派遣具有资格的安全技术人员在场，督促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杜绝违法施工的情况出现；坚持日常巡回检查制度，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坚持“早发现、早汇报、早整改”，做到“四个及时”。
4.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金盏地区办事处要针对此次事故，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责任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责任。区园林绿化局要持续加强对在本区范围内开展涉及园林绿化生产经营的企业的管理和指导。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的完善。
事故单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星河公司自事故发生后，一是开展全公司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全覆盖的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行动；二是加强承包商管理，严格管控作业风险，重点涵盖承包商资质合规性、保险购买情况、劳动用工情况、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等方面；三是完善各级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明确各级安全负责人员；四是针对安全生产管理资料问题，制定隐患排查清单对照安全生产资料标准化清单进行逐项自查，重点关注班前会音像和文字资料的规范存档和双备份、作业人员三级教育、技术交底等。
2.绿润公司自事故发生后因经营问题，未提供事故整改落实情况材料。
属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北马房经济合作社自事故发生后，已充分吸取教训，并做出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一是全面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书签订制度，实行经济合作社与企业“双签双责”机制，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及村级监督责任；二是严格实施特种设备报备，严格执行“三报备”制度，设备进场前报备、操作人员资质报备、作业方案报备；三是规范动火作业监管程序，企业动火作业须提前向“企安安”和乡平安办双渠道报批。
上述材料基本证明事故发生后，事故相关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建立了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制定了针对性的安全生产办证措施，强化层级管理，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施工组织设计，做好培训及日常巡回检查等，落实了事故整改措施。
4、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现状
经核实，事故地点——朝阳区东苇路东侧林地目前无移植工作，园林日常养护中。
星河公司提供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总/分包安全管理制度、危险源辨识与评价管理制度、安全物资和劳动用品防护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办法、安全环保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管理办法、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办法、安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培训签到记录、危险源辨识记录、劳动用品发放记录、安全注意事项交底等文件。
绿润公司因经营问题，未开展经营活动，无法开展评估工作。因此，评估组选取本地区同行业的赤峰兴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明劳务公司”）开展现状评估。兴明劳务公司提供了养护技术措施、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安全注意事项记录、三级安全教育记录及考核试卷、安全交底记录、劳动用品方法记录、团体保险单、应急预案等文件。
综上，根据星河公司、本地区同行业企业提供的事故发生后的安全工作相关资料，基本可以证明上述单位安全管理现状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但还应继续完善部分专项安全工作，具体见《专项评估报告》。
5、 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为未做操作规范、未经专业培训、人员不具备资质等。具体问题和工作建议如下：
问题：此次事故主要将危险作业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未保证作业安全条件，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力，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建筑行业小型工程典型事故原因。
建议：许多建设单位、发包企业对小型作业工程不够重视，但小型工程中危险作业也涉及吊装、动火、高处、有限空间等，以及脚手架搭建、承重结构变动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因此，从行业、属地要加强监管，严格做好工程信息登记、备案工作，同时对危险性较高的施工作业开展宣传指导，特别是事故警示教育，明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重伤及亡人事故除赔偿人员伤亡外，还有行政处罚、信用降级，甚至刑事处罚，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最终为提高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安全意识，促使企业主动积极落实安全责任。
6、 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依法对朝阳金盏北京星河绿源园林苗木有限公司“5·1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定：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落实了对星河公司、绿润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星河公司已基本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该单位安全管理现状基本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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